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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4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山电力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3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自愿披露签订发展合作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本协议为意向性框架协议，具体合作事宜由各方进一步协商并另

行签订协议确定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； 

●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； 

●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，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

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与国能大渡河流

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发展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。

双方遵照“互相尊重、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各自优

势，支撑培育区域能源新质生产力，推进储能建设，为高质量网源协调

发展树立典范。 

二、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0725361022N 

注册资本：1,760,279.0258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勤 

住所：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韵路 7 号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0 年 11 月 16日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发电、输电、供电业务；水力发电；各类工



2 

 

程建设活动；电力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通用设备修理；电气设备修理；工程造价咨

询业务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工业互联网数据服

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大数据服务；物联网

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人力资源服务（不含职业中介活动、劳

务派遣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 

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，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，根据公司《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合作内容 

1.根据国家能源产业政策，积极探索共赢的合作模式，推进储能建

设（包括但不限于抽水蓄能、电化学储能等），为四川省建设新型电力

系统、增强可再生能源保供能力。 

2.为充分发挥储能对成都负荷中心电源“空心化”现象的支持作业，

乙方发挥自身优势，协助甲方推进储能方向业务研究，包括但不限于接

入系统设计、送出线路走廊布设、电力调度、营销以及储能营运方式的

研究工作。 

3.深度挖掘储能对电网的安全支撑功能，探索网源协调高效运行模

式，满足四川省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及电源结构调整要求。 

4.甲乙双方本着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合作原则，双方在电力市场交

易时，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对方开展合作，确保电力交易电量、抽水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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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、新型储能容量租赁得到保障。 

5.创新合作模式，积极推动储能项目建设，探讨双方合作机制，共

同研讨政策许可，深挖各自内部潜力，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，积极推进

成都、雅安、乐山等区域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合作机制 

1.加强双方联络机制 

成立合作推进领导小组，双方高层领导和相关部门保持互访和会晤；

策划项目合作，针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、解决。 

2.完善定期会商机制 

甲乙双方指定相关部门为双方联系部门，持续完善既有的定期会商

机制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定期沟通本协议执行情况，协同推进双方关注的

重点工作。 

3.巩固信息共享机制 

发挥各自优势，及时开展协议所涉内容信息共享，协同对接相关部

门、单位，为规划推进、协议内容落地提供全力支持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《协议》的签署能让双方探索在网源协调高效运行模式、电力市

场交易和储能建设等方面加强全面合作。本《协议》的签署，预计对公

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《协议》为双方加强全面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文件。双

方就本协议框架下的具体合作内容、权利义务，以具体合作协议、实际

的项目专项投资计划、政策支持清单和国家能源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及

其他法律文件为准，具体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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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《发展

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 月 10 日     


